附件1

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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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遂宁市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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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二、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初审推荐流程图

附件2

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承诺书

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根据《四川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建行规〔2021〕17号）以及《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工作细则》（遂建行规〔2023〕  号）相关管理规定，我单位决定就（项目名称）申请星级绿色建筑标识，并承诺如下：

一、项目符合基本建设程序；

二、项目未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；

三、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和成果归属争议；

四、遵守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认定程序；

五、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材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；

六、项目如获得标识，将严格按规定使用标识，并接受监督；

七、每年如实上报项目主要绿色性能指标的运行数据。

如未按本承诺书履行义务，我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

____年____月____日

注：1.本申报承诺书适用申请一星级、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，三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的承诺书在绿色建筑标识管理信息系统（http://lsjz.jzjn.mohurd.gov.cn）下载。

2.申报单位均需盖章。

附件3

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材料清单

	类  型
	分  类
	名   称

	基本

材料
	制式文件
	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书

	
	
	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自评估报告

	
	
	四川省绿色建筑标识申报承诺书

	
	建设手续
	项目立项审批等相关文件

	
	
	土地使用证/不动产登记证书

	
	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	
	
	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	
	
	建筑工程竣工证书（备案表）

	
	申报单位信息
	单位简介

	
	
	资质证书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	佐证

材料
	图纸类
	施工图相关文件

	
	
	施工图审查合格文件

	
	
	竣工图相关文件

	
	报告类
	第三方检测报告

	
	
	模拟、分析、论证等报告

	
	影像类
	图片、视频等

	
	其他类
	其他类别的佐证材料


注:1.申报书和自评估报告的制式文件从绿色建筑标识管理信息系统下载。

2.申报时需提供按照建设基本程序和进度应办理的建设手续。

3.佐证材料要求详见《绿色建筑评价标识自评估报告》。

4.申报时上传的压缩文件应采用“.rar格式”。

附件4

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形式审查一次性告知书

	审查单位（盖章）：
	时间：
	年  月  日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
	申报单位
	名  称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审查单位
	地  址
	
	咨询电话
	

	依   据
	《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》（建标规〔2021〕1号）

《四川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建行规〔2021〕17号）

	补

充

材

料

清

单
	

	补

充

材

料

要

求
	1.对原申报材料进行更新替换；

2.申报单位应上传“补充材料目录”和“补充后申报材料总目录”；

3.补充时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（以系统“返回申报单位修改”时间为准，次日起算）。


附件5

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审查专家承诺书
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本人作为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审查专家，对（项目名称）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：

一、与审查项目相关单位不存在利益关系及连带关系；

二、坚持科学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审查原则；

三、履行保密义务，不复制、不保留、不泄露项目和申报单位相关信息；

四、严格执行《四川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建行规〔2021〕17号）以及《遂宁市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审查结果负责；

五、坚持廉洁自律，不通过刁难、暗示等方式接受和索取申报单位的劳务费、礼金、礼品、有价证券、名贵土特产等。

如未按本承诺书履行义务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审查专家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____年____月____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提交项目评审材料








形式审查





否





不予认定





通过





专家审查





不满足一星要求





不予认定





通过





项目公示（不少于7个工作日）





公示和处理后仍存在异议





不予认定





公示和处理后不存在异议





项目通告





授予证书





提交项目评审材料





形式审查











否





不予推荐





通过





推荐至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受理


（见四川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实施细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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